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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人及保荐代表人声明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本项目保荐代表人韩勇、朱明强已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诚实守信，勤勉尽责，严格按照依法制定的业务规则

和行业自律规范出具上市保荐书，并保证所出具文件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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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上市保荐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一、一般用语 

发行人、公司、天富龙集

团、股份公司 
指 扬州天富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股东会 指 

扬州天富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根据 2024 年 7 月

1 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统一名称为股

东会 

天富龙内饰 指 发行人前身扬州天富龙汽车内饰纤维有限公司 

天富龙科技 指 扬州天富龙科技纤维有限公司 

威英化纤 指 仪征威英化纤有限公司 

富威尔 指 扬州富威尔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富威尔（珠海） 指 富威尔（珠海）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富威尔供热 指 仪征市富威尔供热有限公司 

上海拓盈 指 上海拓盈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又威 指 上海又威贸易有限公司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 指 
前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纺织工业部，是全国性的纺织行业组

织 

纺织化纤产品开发中心 指 

国家纺织产品开发中心，国家级的纺织产品开发、推广机构，

集信息服务、趋势发布、产品开发、质量检测和市场推广等

多种职能于一体 

国务院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商务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工信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科技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本次发行、首次公开发行 指 
发行人本次在中国境内发行以人民币认购和交易的普通股

股份的行为 

中信建投证券、保荐人、

主承销商 
指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容诚会计师 指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招股说明书 指 
《扬州天富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

板上市招股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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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三年 指 2022 年度、2023 年度及 2024 年度 

报告期 指 2022 年度、2023 年度及 2024 年度 

报告期各期末 指 
2022 年 12 月 31 日、2023 年 12 月 31 日及 2024 年 12 月 31

日 

人民币普通股、A 股 指 
获准在中国境内证券交易所发行上市、以人民币认购和进行

交易的普通股股票，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二、专业用语 

绿色经济 指 

以市场为导向、以传统产业经济为基础、以经济与环境的和谐为

目的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经济形式，是产业经济为适应人类环

保与健康需要而产生并表现出来的一种发展状态 

碳达峰 指 

在某个确定的年份前，人类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年排放量处于增

长阶段，而在该年份到达的时间点上，年排放量达到最大峰值后

不再增长 

碳中和 指 

国家、企业、产品、活动或个人在一定时间内直接或间接产生的

二氧化碳或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与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等形

式抵消自身产生的二氧化碳或温室气体排放量实现正负抵消，达

到相对“零排放” 

化学纤维 指 
用天然或人工合成的高分子化合物为原料，经过制备纺丝原液、

纺丝和后处理等工序制得的具有纺织性能的纤维 

合成纤维、原生纤

维 
指 

用合成高分子化合物作原料而制得的化学纤维的统称。它以小分

子的有机化合物为原料，经加聚反应或缩聚反应合成的线型有机

高分子化合物，如聚丙烯腈、聚酯、聚酰胺等 

绿色纤维 指 

原料来源于可循环再生的生物质资源、生产过程低碳环保、制成

品废弃后对环境无污染或可再生循环利用的化学纤维，主要包括

生物基化学纤维、循环再利用化学纤维以及原液着色化学纤维三

大类别 

涤纶 指 

涤纶是合成纤维中的一个重要品种，是我国聚酯纤维的商品名称。

它是以精对苯二甲酸（PTA）或对苯二甲酸二甲酯（DMT）和乙

二醇（MEG）为原料经酯化或酯交换和缩聚反应而制得的成纤高

聚物——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经纺丝和后处理制成

的纤维。 

涤纶短纤维、涤纶

短纤 
指 

由聚酯再纺成丝束切断后得到的纤维，长度范围为几厘米至十几

厘米之间 

低熔点纤维、低熔

点短纤维 
指 

是以低熔点聚酯（COPET）和常规聚酯（PET）为原料，熔融后

从同一喷丝微孔挤出，形成皮芯结构的一种环保新型复合纤维，

其中皮层熔点 110-180℃，芯层熔点 256-260℃ 

聚烯烃纤维 指 

由烯烃聚合成的线型大分子构成的合成纤维，烯烃是一种纤维形

成物为高分子长链合成聚合物的人造纤维，此聚合物由至少 85%

重量的乙烯、丙烯或其他烯烃类单体组成，具有光滑表面的棒状

结构 

聚酯 指 

由多元醇和多元酸缩聚而成的聚合物总称。主要指聚对苯二甲酸

乙二醇酯（PET），也包括聚对苯二甲酸丙二醇酯（PTT）、聚对

苯二甲酸丁二醇酯（PBT）和聚芳酯等线型热塑性树脂，可加工

成纤维和塑料产品 

PET 指 PET 的 全 名 为 聚 对 苯 二 甲 酸 乙 二 醇 酯 （ Polyethylene 

http://baike.baidu.com/view/897932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8069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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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ephthalate），它是对苯二甲酸与乙二醇的缩聚物，与 PTT 和

PBT 一起统称为聚酯，或饱和聚酯，俗称涤纶树脂。PET 主要用

于纤维和吹瓶，少量用于薄膜和工程塑料 

再生瓶片 指 将废旧聚酯饮料瓶粉碎成的片料，以方便再生投料 

泡料 指 

再生 PET 市场上除废旧饮料瓶以外其他回收物品的主要产品呈现

形态，是由废弃 PET 纤维制品、废旧纺织品或膜等经热熔团粒而

成，以方便再生投料。根据其是否含有氨纶成分，可以分为氨纶

涤纶复合类泡料和涤纶类泡料 

PTA 指 
精对苯二甲酸，在常温下是白色粉状晶体，无毒、易燃，若与空

气混合在一定限度内遇火即燃烧 

IPA 指 
间苯二甲酸，一种白色结晶性粉末或针状结晶，易溶于醇和冰醋

酸，微溶于沸水但不溶于冷水，几乎不溶于苯和石油醚 

MEG 指 
乙二醇，主要用于生产聚酯纤维、防冻剂、不饱和聚酯树脂、润

滑剂、增塑剂、非离子表面活性剂以及炸药等 

OEKO-TEX 

Standard 100 
指 国际纺织品生态研究和检测协会制定的纺织品上有害物质的标准 

GRS 指 

纺织服装全球回收标准（Global Recycled Standard），是国际环保

认证机构管制联盟认证机构（Control Union Certifications，简称

CU）制定的针对回收纤维所建立的验证标准 

IATF 16949 指 
国际汽车推动小组（International Automotive Task Force）2015年

制定的汽车质量管理体系标准 

VOCs 指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按照世界卫生

组织的定义沸点在50℃-250℃的化合物，室温下饱和蒸汽压超过

133.32Pa，在常温下以蒸汽形式存在于空气中的一类有机物 

注：本上市保荐书中所引用数据，如合计数与各分项数直接相加之和存在差异，或小数

点后尾数与原始数据存在差异，可能系由精确位数不同或四舍五入形成的。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96%E7%95%8C%E5%8D%AB%E7%94%9F%E7%BB%84%E7%BB%87/48342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96%E7%95%8C%E5%8D%AB%E7%94%9F%E7%BB%84%E7%BB%87/483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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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概况 

公司名称 扬州天富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Yangzhou Tinfulong Group Co., Ltd. 

注册地址 扬州（仪征）汽车工业园联众路 9 号 

有限公司成立时间 2009 年 5 月 11 日 

股份有限公司设立日期 2021 年 10 月 25 日 

注册资本 人民币 36,0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朱大庆 

董事会秘书 陈雪 

联系电话 0514-80851909 

互联网地址 http://www.tinfulong.com 

主营业务 差别化涤纶短纤维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本次证券发行的类型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 

（二）发行人主营业务 

公司以差别化涤纶短纤维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为主营业务，产品布局由再生

有色涤纶短纤维，拓展至差别化复合纤维及聚酯新材料，覆盖以“人”为核心的

商务、出行、家居、健康护理、衣着等场景。聚酯新材料主要为膜级聚酯切片，

可以作为太阳能光伏板保护膜的材料，具有成膜强度高、透光率高、耐晒、抗紫

外、抗老化等特性。公司主营业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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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秉持“绿色经济”和“低碳循环”的发展理念，推出主打“绿色循环”

的再生有色涤纶短纤维和主打“环保功能”的差别化复合纤维。两种产品在诸多

领域形成配套应用、功能互补，为下游应用领域的绿色发展及消费者健康提供产

业支持。 

公司重视新产品、新工艺的研发，经过多年的创新和积累，公司的技术实力

不断得到行业和社会认可。作为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拥有百余项授权专利，其中

发明专利 33 项，并参与制定了多项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成为行业工艺技术制

定者，具体情况如下： 

标准

类别 
标准名称 标准号 发布部门 

实施年

份 

国 家

标准 

循环再利用聚酯（PET）纤维鉴

别方法 
GB T 39026-2020 

国家市场监督管

理总局、国家标

准化管理委员会 

2020 年 

行 业

标准 

再生涤纶短纤维 FZ/T 52010-2014 

工信部 

2014 年 

低熔点聚酯（LMPET） /聚酯

（PET）复合短纤维 
FZ/T 52051-2018 2018 年 

低熔点聚酯（LMPET）/再生聚

酯（RPET）复合短纤维 
FZ/T 52052-2018 2018 年 

低熔点涤纶（LMPET） /涤纶

（PET）复合牵伸丝 
FZ/T 54126-2020 2021 年 

低熔点涤纶（LMPET）牵伸丝 FZ/T 54125-2020 2021 年 

车内饰用有色涤纶短纤维 FZ/T 52065-2023 2024 年 

团 体 循环再利用化学纤维（涤纶）行 T/CCFA 00006-2016 中国化学纤维工 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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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类别 
标准名称 标准号 发布部门 

实施年

份 

标准 业绿色采购规范 业协会 

纤维级循环再利用聚酯（PET）

泡料 
T/CCFA 01018-2016 2016 年 

绿色纤维评价技术要求 T/CCFA 02007-2019 2019 年 

车内饰用循环再利用涤纶短纤

维 
T/CCFA 01046-2020 2020 年 

循环再利用聚酯（PET）原料回

收规范 
T/CCFA 00008-2020 2020 年 

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再

生涤纶 
T/CNTAC 52-2020 

中国纺织工业联

合会 

2020 年 

聚酯和涤纶行业绿色工厂评价

要求 
T/CNTAC 143-2023 2023 年 

公司为高新技术企业，持续推进科技创新与技术发展。其中，富威尔被评为

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被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评为科技创新先进单

位。天富龙集团被评为江苏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天富龙科技的再生有色涤纶短

纤维被评选为江苏省专精特新产品。公司持续多年多个项目被江苏省工信厅纳入

江苏省重点技术创新项目导向计划，其中，“新能源车内饰用防电磁辐射涤纶纤

维”、“具有紫外屏蔽功能的再生低熔点聚酯复合纤维”项目被纳入 2023 年江

苏省重点技术创新项目导向计划项目。 

同时，公司持续推进绿色生产及绿色技术研发。天富龙科技取得中国化学纤

维工业协会、纺织化纤产品开发中心颁发的“绿色纤维认证证书”，CTTC 的“绿

色纤维产品认证证书”，通过 OEKO-TEX Standard 100 认证。天富龙集团被中国

化学纤维工业协会评为“化纤行业‘十三五’绿色发展示范企业”、“绿色先进

单位”，被工信部列入国家级绿色制造名单。富威尔被列入国家级绿色工厂，通

过 OEKO-TEX Standard 100 认证。富威尔（珠海）通过 OEKO-TEX Standard 100

认证。天富龙科技被列入省级绿色工厂；三家再生纤维生产主体相继被列入符合

《再生化学纤维（涤纶）行业规范条件》《循环再利用化学纤维（涤纶）行业规

范条件》生产企业名单。各生产主体均取得 GRS 认证。低熔点短纤维产品取得

绿色足迹评价证书，天富龙集团、富威尔和天富龙科技获得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温

室气体核查陈述证书。 

公司持续优化生产效率、推进数字化生产、提高生产管理能力。富威尔被中

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评为“2018 年度全国化纤行业智能制造优秀企业”，被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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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省工信厅认定为“2020 年省级示范智能车间”。 

公司建立了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全方位管控生产过程和产品质量标准，以

保障产品质量稳定。各生产主体取得 ISO 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 14001 环

境管理体系认证；天富龙集团取得 IATF 16949 认证，符合汽车产业的进入标准。 

公司年产能为 61.24 万吨，依托柔性化生产线以及产品的研发，形成了门类

丰富的差别化复合纤维产品，并且成为再生有色涤纶短纤维细分行业的领先企

业，能够充分满足客户的定制化产品需求。近年来，公司业务实力不断提升，行

业地位持续巩固。根据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统计数据，2021-2023 年，公司汽

车内饰用有色涤纶短纤维和低熔点短纤维的销量在国内市场排名蝉联第一。 

（三）发行人主要经营和财务数据及指标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24 年度/年末 2023 年度/年末 2022 年度/年末 

资产总额 387,171.71 348,901.28 322,441.35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347,196.36 301,700.92 258,650.77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8.96% 1.46% 1.43% 

营业收入 384,140.14 333,632.78 257,578.51 

净利润 45,361.32 43,123.45 35,795.18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5,361.32 43,123.45 35,795.1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5,093.92 42,006.40 33,849.95 

基本每股收益 1.26 1.20 0.99 

稀释每股收益 1.26 1.20 0.9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98% 15.39% 14.8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3.90% 14.99% 14.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317.95 26,961.24 33,300.15 

现金分红 - - -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3.55% 3.52% 3.62% 

上述指标的计算公式如下： 

1、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2、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P0/（E0＋NP÷2＋Ei×Mi÷M0－Ej×Mj÷M0±Ek×Mk÷

M0） 

其中：P0 分别对应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

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NP 为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E0 为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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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的期初净资产；Ei 为报告期发行新股或债转股等新增的、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资产；

Ej 为报告期回购或现金分红等减少的、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资产；M0 为报告期月份

数；Mi 为新增净资产次月起至报告期期末的累计月数；Mj 为减少净资产次月起至报告期期

末的累计月数；Ek 为因其他交易或事项引起的、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资产增减变动；

Mk 为发生其他净资产增减变动次月起至报告期期末的累计月数。 

3、基本每股收益=P0÷（S0＋S1＋Si×Mi÷M0–Sj×Mj÷M0–Sk） 

其中：P0 为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或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普通股股东

的净利润；S 为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S0 为期初股份总数；S1 为报告期因公积金

转增股本或股票股利分配等增加股份数；Si 为报告期因发行新股或债转股等增加股份数；Sj

为报告期因回购等减少股份数；Sk 为报告期缩股数；M0 报告期月份数；Mi 为增加股份次月

起至报告期期末的累计月数；Mj 为减少股份次月起至报告期期末的累计月数。 

4、稀释每股收益=P1/（S0＋S1＋Si×Mi÷M0–Sj×Mj÷M0–Sk+认股权证、股份期权、

可转换债券等增加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 

其中：P1 为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或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

股东的净利润，并考虑稀释性潜在普通股对其影响，按《企业会计准则》及有关规定进行调

整。公司在计算稀释每股收益时，应考虑所有稀释性潜在普通股对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

净利润或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和加权平均股数的影响，按照

其稀释程度从大到小的顺序计入稀释每股收益，直至稀释每股收益达到最小值。 

（四）发行人存在的主要风险 

1、与发行人相关的风险 

（1）技术风险 

①技术迭代风险 

相较于常规涤纶短纤维，再生有色涤纶短纤维、差别化复合纤维等产品的技

术要求相对更高。随着行业技术进步、市场应用领域深化和下游客户要求提升，

公司产品在 VOCs 排放、卷曲性能、上油率、收缩性、稳定性等方面面临更高要

求。 

公司在行业内较早使用相对低成本的氨纶涤纶复合类泡料作为原料生产再

生有色涤纶短纤维，并且基于定制化的生产模式和大量的生产实践，逐步提升技

术水平。如果公司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无法持续增强技术创新能力和提高生产

工艺水平，可能面临无法及时满足市场和客户需求的风险，以及竞争能力下降的

风险，从而对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和财务状况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 

②技术人才流失及吸引力较弱的风险 

公司核心技术及关键生产工艺的研究与开发有赖于核心技术人员，公司的内

部人才价值亦日益凸显。主要产品的开发需要大量的经验和技术积累，虽然公司

已经同核心技术人员签订了保密合同，并建立了激励和约束机制，但仍存在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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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人员流失的风险。如果公司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无法保持核心技术团队人员

的稳定，从而导致核心技术人员流失，不仅影响公司的后续技术及工艺的研发能

力，亦可能带来核心技术泄露风险，进而对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因公司地处的县级城市技术人才储备有限，且公司尚未上市成为公众公司，

对技术研究型人才吸引力较弱，存在无法持续开展面向行业技术前沿的基础性研

究和高性能新产品开发的风险，不利于公司保持行业领先地位。 

（2）税收优惠政策变化风险 

①资源综合利用增值税优惠政策变动风险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增值税优

惠目录>的通知》（财税[2015]78 号），对于属于增值税优惠目录的产品，2022

年 1 月至 2 月，天富龙集团、天富龙科技、威英化纤享受按照增值税应纳税额

50%的退税优惠。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完善资源综合利用增值税政策的

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40 号），对于属于增值税优惠目录的

产品，2022 年 3 月至 2024 年 12 月，天富龙集团、天富龙科技、威英化纤享受

按照增值税应纳税额 70%的退税优惠。2024 年度天富龙供热享受按照增值税应

纳税额 100%的退税优惠。 

报告期内，公司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税收优惠而增加计入损益的金额分别为

6,253.54 万元、5,422.87 万元和 8,670.46万元，占当期利润总额的比例为 16.05%、

11.68%和 17.77%。若未来资源综合利用政策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将对公司盈利

带来不利影响。 

②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变动风险 

报告期内，天富龙集团、天富龙科技、威英化纤、富威尔均为高新技术企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实施条例，享受 1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

优惠，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提高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

的通知》（财税[2018]99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完善研发费用税

前加计扣除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13 号）、根据《财

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完善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

务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7 号）（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享受研发费用加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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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税收优惠。 

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公布资源综合利用企业所

得税优惠目录（2008 年版）的通知》（财税[2008]117 号）、《关于公布<环境

保护、节能节水项目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2021 年版）>以及<资源综合利用企

业所得税优惠目录（2021 年版）>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发展改革委 生

态环境部公告 2021 年第 36 号），报告期内，天富龙集团、天富龙科技、威英化

纤、富威尔供热综合利用资源，生产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规定的产品取得的收入在

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减按 90%计入当年收入总额。 

报告期内，公司获得的所得税优惠金额分别为 5,179.40 万元、6,133.36 万元

和 6,748.98 万元，占当期利润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13.29%、13.21%和 13.83%。

若未来上述税收优惠政策发生变化或公司未能持续符合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标

准，将对公司的收益状况产生一定的影响。 

（3）财务风险 

①毛利率波动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综合毛利率分别为 18.86%、18.31%和 16.50%，具有较强盈

利能力。报告期内，公司再生有色涤纶短纤维毛利率分别为 36.15%、31.86%和

30.39%，高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主要原因有：一方面毛利率较高的汽车内饰

领域再生有色涤纶短纤维收入占比高，另一方面自主形成的独家生产技术体系可

更有效地利用成本较低的氨纶涤纶复合类泡料。如果未来上游原材料成本提高、

下游客户严控成本、竞争对手取得技术突破或通过降低售价等方式争夺市场，而

公司未能及时与客户协商确认价格调整事项，将面临产品毛利率下降的风险。 

②应收款项较大的风险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应收款项账面价值分别为 52,278.72 万元、66,398.12 万

元和 65,755.43 万元，占资产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16.21%、19.03%和 16.98%。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客户商业信誉良好且与公司合作关系稳定，应收款项账

龄绝大部分在一年以内。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信用政策，对客户进行信用评

估以确定应收款项的信用期限。随着业务规模不断扩大，公司未来应收款项余额

预计将进一步增加。如果未来下游客户经营困难或资信情况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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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公司将面临应收款项回收困难而导致发生坏账的风险。 

③存货规模较大的风险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存货的账面价值分别为 39,790.86 万元、40,873.50 万元

和 66,023.33 万元，占资产总额比例分别为 12.34%、11.71%和 17.05%，各期的

存货周转率分别为 5.63 次、6.71 次和 5.96次。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扩大，存货

规模可能进一步增加，较大的存货余额可能会影响到公司的资金周转速度和经营

活动的现金流量，降低资金运作效率。若未来市场环境发生变化或竞争加剧，出

现产品滞销、存货积压等情形，将造成公司存货跌价损失增加，对公司的盈利能

力产生不利影响。 

④业绩下滑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257,578.51 万元、333,632.78 万元和

384,140.14 万元，归属于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为

33,849.95 万元、42,006.40 万元和 45,093.92 万元。随着公司产品结构不断优化、

“珠海项目”陆续投产以及“原生、再生业务”持续融合，报告期内公司营业

收入和利润保持增长。 

为面对市场竞争加剧，公司不断推出差别化、功能性纤维，但未来若公司无

法紧跟市场趋势，持续把握客户需求、研发高性能差别化复合纤维产品，可能存

在营业收入下滑风险。公司差别化复合纤维主要原材料 PTA、IPA 和 MEG 均属

于石油化工原材料，受原油价格、市场供需关系以及宏观经济综合影响，其价格

波动幅度较大。公司再生有色涤纶短纤维主要原材料再生 PET 价格受供需关系

等影响也存在上涨。未来若公司原材料市场价格发生大幅上涨，而公司未能采取

有效应对措施及时将原材料上涨影响传导至公司产品价格，可能存在业绩下滑风

险。 

（4）经营管理风险 

①业务规模扩大而导致的管理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规模稳步增长，营业收入逐年提升。本次发行后，公司

资产规模、业务规模等都将有所扩大，从而对公司市场开拓、生产管理、研发管

理、财务管理以及人力资源管理等经营管理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公司管理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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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理能力将面临一定的挑战。如果公司管理团队的人员素质、管理水平不能适

应公司规模快速扩张的需求，将给公司带来较大的管理风险，从而对公司的经营

业绩造成一定的影响。 

②实际控制人不当控制的风险 

本次发行前，公司实际控制人朱大庆、陈慧合计持有公司 79.30%的股权，

与朱兴荣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通过一致行动协议控制公司 14.60%的表决权，

合计控制公司表决权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93.90%。本次发行后，朱大庆、陈慧

夫妇仍能对公司实施控制。虽然公司已经依据《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制定了《公司章程》及《股东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

事规则》《独立董事议事规则》《关联交易决策制度》《对外担保决策制度》《总

经理工作细则》《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等规章制度，公司治理机制及内部控制

制度较为健全，但实际控制人仍可能利用其控制地位，通过行使表决权或其他方

式对公司经营决策、财务管理、人事任免、发展战略等重大事项施加不适当影响，

从而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2、与行业相关的风险 

（1）市场竞争风险 

随着产品下游应用领域的不断扩大，国内涤纶短纤维市场需求量持续上升，

国内主要厂商均投入资源进行相关产品研发和扩大产能。近年来，同行业纷纷投

资建设新产线积极扩充产能，行业竞争日益激烈。若公司不能紧跟行业发展趋势、

持续把握客户需求、研发高性能差别化复合纤维产品、持续推进公司产品差异化

布局，将可能对公司维持和提高产品市场占有率以及持续盈利能力产生一定不利

影响。 

（2）原材料价格上涨风险 

公司差别化复合纤维的主要原材料为 PTA、IPA 和 MEG 等石油化工产品，

受原油价格、市场供需关系以及宏观经济综合影响，其价格波动幅度较大。若原

材料价格短期内大幅上涨，并且无法及时传导至公司产品价格，将会提高原材料

采购成本，从而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3）再生原料供应不足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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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再生有色涤纶短纤维的原料为废弃 PET 聚酯，主要为泡料和再生瓶片。

上述原料通过回收加工服装边角料、废旧纺织品以及废旧塑料瓶和化纤生产废弃

的浆块、废丝而成。再生原料供应的量完全依赖于回收处理规模以及上游行业规

范运行体系的建立。目前国内尚未建立废旧纺织品循环利用体系，上游经营主体

主要为个体工商户，未形成明显规模的行业体系。以分散供应商为主导的上游产

业受国内回收产业政策和回收价格的影响，若国内环保回收体系无法保证供应商

获取充足原料或供应商受各地环保及产业政策挤出，将导致公司再生有色涤纶短

纤维业务面临原料供应不足的风险。 

（4）再生原料供应链管理风险 

目前废旧纺织品循环利用体系尚未建立，对于服装厂等产生废弃纺织品的企

业无明确处置渠道及标准，对于回收主体无明确的行业标准，同时缺乏透明的公

开市场价格指导。上游供应商分布较为分散、多以小作坊式经营管理，一方面其

自身生产经营存在不确定性，另一方面整体经营缺乏规范性。纤维制造企业需防

范上游供应商的不规范经营对自身的影响，以及充分检验泡料质量等级以保证自

身产品质量安全；同时，纤维制造企业需动态维护与上游供应商的合作关系，寻

求与优质的供应商长期合作。 

2022 年 3 月，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工信部联合发布《关于加快推进废旧

纺织品循环利用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逐步建设回收体系、完善行业标准规范

等要点。在国内回收体系建设完成前，再生涤纶纤维行业仍然持续面临把控上游

再生原料质量和供应商合规经营的供应链管理风险。 

（5）安全生产及环保风险 

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如不能始终严格执行各项安全管理措施，不

断提高员工的安全生产能力和意识，公司可能存在发生安全事故的风险，对员工

人身及公司财产安全造成重大损失，对经营造成不利影响。公司生产过程中会产

生部分废气、废水和固体废物等。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公司废气、废

水、固废的排放量相应增加，如果公司的环保治理、“三废”排放不能满足监管

要求，将导致公司受到罚款等监管措施，从而对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此外，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及环境保护意识的不断增强，国家及地方政府可能在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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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颁布更严格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提高环保标准，对公司环保管理工作提出更

高的要求，公司可能需要进一步增加环保投入以满足监管部门对环保的要求，将

导致经营成本增加。 

3、其他风险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风险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 17 万吨低熔点聚酯纤维、1 万吨高弹力低熔

点纤维项目”和“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已经过公司充分的分析和论证，项目具有

良好的技术积累和市场基础。但该可行性分析是基于当前市场环境、公司现有业

务状况和未来发展战略等因素作出，若市场需求、技术方向等发生不利变化，可

能导致新增产能无法充分消化，或者客户接受程度、销售价格等与公司预测存在

差异，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项目延期、投资超支、市场环境变化等情况，

从而导致投资项目无法正常实施或者无法实现预期效益。 

（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新增折旧摊销影响公司业绩的风险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成后，将新增大量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研发

投入，年新增折旧摊销等费用金额较大。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从开始建设到投

产，再到产生经济效益需要一定的周期，公司净利润的增长速度在短期内将低于

净资产的增长速度，公司存在发行后净资产收益率下降的风险。如果行业或市场

环境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实现预期收益，折旧摊销等费用

支出的增加可能导致公司利润出现一定程度的下滑。另外，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建成到实现预期收益需要一定时间，公司短期内存在因折旧摊销费用增加而导

致利润增速下降的风险。 

（3）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新增产能消化风险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主要投向“17 万吨低熔点聚酯纤维、1 万吨高弹力低熔点

纤维”，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成投产后，公司将新增差别化涤纶短纤维产能

18 万吨/年，新增产能规模较大。在项目建成后，产业政策、市场环境等方面可

能发生重大不利变化，若未来国内下游家用纺织、汽车内饰、建筑工程、鞋服材

料、健康护理、过滤材料等终端市场需求增速不及预期、或华南地区及海外市场

客户开拓不及预期，从而导致公司可能存在无法及时消化全部新增产能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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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实现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预期经济效益。 

（4）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涉及新产品的风险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17 万吨低熔点聚酯纤维、1 万吨高弹力低熔点纤维”

中的高弹力低熔点纤维为基于公司现有业务的技术和市场基础而推出的新产品，

预计将逐步替代医疗器材、高铁及航空座椅、汽车内饰、高端床垫、文胸行业等

使用的传统聚氨酯泡棉等海绵，目前公司已掌握相关配方、技术及工艺，并已经

过小批量试产。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涉及新产品、新市场、新客户的拓展，若

未来高弹力低熔点纤维产品的市场需求增长不及预期，或公司不能及时把握市场

发展趋势、保持技术和产品的先进性、成功拓展新产品的市场和客户，则可能导

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存在取得的经济效益不达预期的风险。 

二、发行人本次发行情况 

（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A 股） 

每股面值 人民币 1.00 元 

发行股数 不超过 12,000.00 万股 占发行后总股本比例 不低于 10.00% 

其中：发行新股数量 不超过 12,000.00 万股 占发行后总股本比例 不低于 10.00% 

股东公开发售股份数

量 
不适用 占发行后总股本比例 不适用 

发行后总股本 不超过 48,000.00 万股 

每股发行价格 【】元 

发行市盈率 

【】倍（每股发行价格除以每股收益，每股收益按照发行前一年

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

总股本计算）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元（按【】年【】

月【】日经审计的归属

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

益除以本次发行前总

股本计算） 

发行前每股收益 

【】元（按【】

年经审计的扣

除非经常损益

前后孰低的归

属于母公司股

东净利润除以

本次发行前总

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元（按【】年【】

月【】日经审计的归属

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

益值加上本次发行募

集资金净额除以本次

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收益 

【】元（按【】

年经审计的扣

除非经常损益

前后孰低的归

属于母公司股

东净利润除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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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后总

股本计算） 

发行市净率 【】倍（根据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确定） 

预测净利润 不适用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网上向符合条

件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或中国证监会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可的其他方式 

发行对象 

符合资格的询价对象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开户的自然人、法人证

券投资基金及符合法律规定的其他投资者等（法律、法规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禁止购买者除外）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募集资金总额 【】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年产 17 万吨低熔点聚酯纤维、1 万吨高弹力低熔点纤维项目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发行费用概算 

共【】万元；其中承销费及保荐费【】万元，审计及验资费【】

万元，律师费【】万元，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万元，

发行手续费【】万元 

高级管理人员、员工拟

参与战略配售情况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员工将在发行前确认是否参与本次发行战

略配售，具体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执行 

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拟

参与战略配售情况 

发行人或本次发行若符合保荐人跟投要求的，保荐人将安排相关

子公司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具体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

定执行 

拟公开发售股份股东

名称、持股数量及拟公

开发售股份数量、发行

费用的分摊原则 

本次发行均为新股，不涉及原股东公开发售股份 

（二）本次发行上市的重要日期 

刊登发行公告日期 【】年【】月【】日 

开始询价推介日期 【】年【】月【】日 

刊登定价公告日期 【】年【】月【】日 

申购日期和缴款日期 【】年【】月【】日 

股票上市日期 【】年【】月【】日 

三、本次证券发行上市的保荐代表人、协办人及项目组其他成员情况，

包括人员姓名、保荐业务执业情况等内容。 

（一）本次证券发行上市的保荐代表人 

中信建投证券指定韩勇、朱明强担任本次天富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保

荐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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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两位保荐代表人的执业情况如下： 

韩勇先生：保荐代表人，硕士研究生学历，具有法律职业资格，现任中信建

投证券投资银行业务管理委员会执行总经理，曾主持或参与的项目有：南大光电、

大连路明、桂龙药业、江苏新泉、熊猫乳业等 IPO 项目，翰博高新精选层挂牌

项目，翰博高新转板上市项目，伟明环保、新泉股份、上海沪工、江丰电子等可

转债项目，宁波韵升、鑫科材料、华锦股份、中牧股份、证通电子、京东方、江

丰电子等非公开发行项目，首农集团、中农发集团、中牧股份、北京电控等公司

债项目，彩虹股份重大资产重组、海虹控股重大资产重组、汇通能源重大资产重

组、海立股份重大资产重组项目，中农资源恢复上市等项目，无作为保荐代表人

现在尽职推荐的项目，在保荐业务执业过程中严格遵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

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业记录良好。 

朱明强先生：保荐代表人，硕士研究生学历，现任中信建投证券投资银行业

务管理委员会董事总经理，曾主持或参与的项目有：联明股份、祥和实业、仙琚

制药、利亚德、数据港、数字认证、锦和商管、爱慕股份、福元医药等 IPO 项

目，三元股份、京东方、彩虹股份、维信诺、中牧股份、冠豪高新、拓邦股份、

江丰电子等非公开发行项目，王府井、隧道股份、伟明环保、江丰电子等可转债

项目，广汇能源等配股项目，首农集团、中农发集团、北京电控、中牧股份、京

东方、张江高科等公司债项目，无作为保荐代表人现在尽职推荐的项目，在保荐

业务执业过程中严格遵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业

记录良好。 

（二）本次证券发行上市项目协办人 

本次证券发行项目的协办人为董浩，其保荐业务执行情况如下： 

董浩先生：硕士研究生学历，现任中信建投证券投资银行业务管理委员会副

总裁，曾主持或参与的项目有：蓝科环保、道生天合 IPO 项目，顾家家居、伟

明环保、上海沪工可转债项目，顾家集团、隧道股份、上海城建集团公司债项目，

上海基建可续期公司债项目，在保荐业务执业过程中严格遵守《证券发行上市保

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业记录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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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证券发行上市项目组其他成员 

本次证券发行项目组其他成员包括刘乡镇、沈煜辉、刘陵元、杜一帆、李雨

童、徐天全、刘海彬。 

刘乡镇先生：保荐代表人，硕士研究生学历，现任中信建投证券投资银行业

务管理委员会副总裁，具有中国注册会计师资格、法律职业资格，曾主持或参与

的项目有：展鹏科技、优彩资源、蓝科环保、鸿禧能源 IPO 项目；维信诺非公

开发行股票、旭升集团可转债、康泰医学可转债等再融资项目；紫江企业公司债、

上海基建可续期公司债项目。在保荐业务执业过程中严格遵守《证券发行上市保

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业记录良好。 

沈煜辉先生：硕士研究生学历，现任中信建投证券投资银行业务管理委员会

高级经理，曾主持或参与的项目有：思特威 IPO 项目，隧道股份、上海城建集

团公司债项目，上海基建可续期公司债项目，在保荐业务执业过程中严格遵守《证

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业记录良好。 

刘陵元先生：硕士研究生学历，现任中信建投证券投资银行业务管理委员会

高级经理，曾主持或参与的项目有：鸿禧能源 IPO 项目，旭升集团 2021 年可转

债、上海基建永续债等。在保荐业务执业过程中严格遵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

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业记录良好。 

杜一帆先生：保荐代表人，硕士研究生学历，现任中信建投证券投资银行

业务管理委员会副总裁，具有中国注册会计师资格、法律职业资格，曾主持或

参与的项目有：恒达新材 IPO 项目，岱美股份可转债项目等。在保荐业务执业

过程中严格遵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业记录良

好。 

李雨童先生：硕士研究生学历，现任中信建投证券投资银行业务管理委员

会高级经理，曾主持或参与的项目有：岱美股份可转债项目，得乐康首次公开

发行、新筑股份非公开发行项目等。在保荐业务执业过程中严格遵守《证券发

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业记录良好。 

徐天全先生：保荐代表人，硕士研究生学历，现任中信建投证券投资银行业

务管理委员会副总裁，曾主持或参与的项目有：京东方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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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环保、江丰电子可转债项目，京东方可续期公司债项目等，在保荐业务执业过

程中严格遵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业记录良好。 

刘海彬先生：保荐代表人，硕士研究生学历，现任中信建投证券投资银行业

务管理委员会高级副总裁，曾主持或参与的项目有：翰博高新向不特定合格投资

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项目，国际医学、彩虹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龙

大肉食可转债项目，张江高科公司债项目等。在保荐业务执业过程中严格遵守《证

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业记录良好。 

（四）联系地址、电话和其他通讯方式 

保荐人（主承销商）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528 号上海证券大厦北塔 2203 室 

邮编 200120 

联系电话 021-68801584 

传真 021-68801551 

四、关于保荐人是否存在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情形的说明 

（一）保荐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不存在持有发行人或

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股份的情况； 

（二）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不存在持有保荐人或

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股份的情况； 

（三）保荐人的保荐代表人及其配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持

有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重要关联方股份，不存在在发行人或其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重要关联方任职的情况； 

（四）保荐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不存在与发行人的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相互提供担保或者融资等情况； 

（五）除上述情形外，保荐人与发行人之间亦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基于上述事实，保荐人及其保荐代表人不存在对其公正履行保荐职责可能产

生影响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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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保荐人按照有关规定应当承诺的事项 

保荐人已按照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相关规定，对发行人及其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充分了解发行人经营状况及其面

临的风险和问题，履行了相应的内部审核程序。通过尽职调查和对申请文件的审

慎核查，中信建投证券作出以下承诺： 

（一）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有关证券

发行上市的相关规定； 

（二）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三）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及其董事在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中表达意

见的依据充分合理； 

（四）有充分理由确信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与证券服务机构发表的意见

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五）保证所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及本保荐人的相关人员已勤勉尽责，对发行

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六）保证上市保荐书、与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七）保证对发行人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八）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采取的

监管措施； 

（九）中国证监会、上交所规定的其他事项。 

中信建投证券承诺，将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上交所对推荐证

券上市的规定，自愿接受上交所的自律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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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保荐人关于发行人是否已就本次证券发行上市履行了《公司法》

《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决策程序的说明 

（一）董事会审议过程 

2022 年 3 月 15 日，发行人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的议案》等议案。 

2024 年 1 月 13 日，发行人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延长<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的议案>决议有效期限

的议案》等议案。 

（二）股东大会审议过程 

2022 年 3 月 30 日，发行人召开了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的议案》等议案。 

2024 年 1 月 29 日，发行人召开了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延长<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的议案>决议有效

期限的议案》等议案。 

（三）核查结论 

经保荐人核查，发行人第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和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方式、

与会人员资格、表决方式及决议内容，符合《证券法》《公司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 

发行人第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已依照法定

程序做出批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决议。发行人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

会议和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已依照法定程序批准延长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上市的决议有效期限。 

第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2022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和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有关发行上市事宜的授

权程序合法、内容明确具体，合法有效。 

发行人已就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履行了《公司法》、《证券法》及中国证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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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决策程序。 

七、保荐人关于发行人是否符合板块定位及国家产业政策所作出的专

业判断以及相应理由和依据，以及保荐人的核查内容和核查过程。 

（一）发行人符合主板定位的理由及依据 

1、业务模式成熟 

公司持续围绕差别化涤纶短纤维开展经营，主要产品包括再生有色涤纶短纤

维、差别化复合纤维，生产能力不断提高、细分产品类别日益丰富，逐步构建了

由多家生产主体相互独立、协同配合的产业集团，构建了完善的采购、生产、销

售体系，拥有成熟的业务模式。 

公司采取直销的业务模式，直接与客户建立合作关系，以充分把握下游市场

的变化趋势和客户的具体需求，从而推动生产和研发。基于产品类别丰富、下游

客户需求灵活多样的特点，为了快速响应客户需求，公司采取以订单化生产为主，

并根据客户的历史使用量配备适当库存的生产模式。上述经营模式符合行业经营

特点，属于市场成熟模式。 

2、经营业绩稳定，规模较大 

（1）与客户深度合作，保障业绩稳定 

公司产品主要领域之一为汽车内饰。在汽车产业链中，汽车内饰件行业形成

了以整车厂为核心、各级供应商的多层次分工为支撑的金字塔结构。为更好的从

源头对汽车内饰件的标准和质量进行把控，精益化管理模式在多层级的分工体系

中不断向上游传导；常规情况下，整车厂与各级供应商保持长期合作，不会随意

更换，为公司实现经营业绩稳定奠定基础。公司服务中联地毯、拓普集团、坤泰

股份、三泰车饰和翰诠特纺等行业内知名企业，上述客户基本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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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合作起始

年份 

是否是上市

/挂牌公司 
业务概要 

2024 年度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销售收入 占比 销售收入 占比 销售收入 占比 

中联地毯 2007 年 是 

申达股份（600626）控股子公司，主要

生产汽车成型地毯、汽车纺织内饰件等

汽车内饰件产品。申达股份确立了实现

汽车用纺织品“走高端”的发展战略，

目前已成为宝马、奔驰等品牌的重要供

应商。 

11,095.72 9.33% 11,472.18 11.14% 11,298.12 12.29% 

拓普集团 2009 年 是 

立足于新能源汽车内饰，在国内市场上

与华为、金康、比亚迪、吉利新能源、

理想、蔚来、小鹏等新能源车企的合作

进展迅速，单车配套金额不断提升，在

国际市场上与特斯拉、 RIVIAN、

LUCID 等创新车企以及 FORD、GM、

FCA 等传统车企均在新能源汽车领域

展开全面合作。内饰功能件生产是其核

心业务板块，2023 年实现生产 785.56

万套，实现销售 679.42 万套。 

13,353.36 11.23% 10,703.26 10.40% 10,971.35 11.94% 

三泰车饰 2016 年 否 

以新能源汽车三电声学包、内饰成型

件、双组份吸音棉材料、针刺无纺材料、

空调滤清器为核心业务，是行业领先的

新能源汽车内饰件供应商，主要为比亚

迪、本田、丰田、日产、广汽、特斯拉、

小鹏、蔚来等车企提供整车降噪净化解

决方案。 

1,872.10 1.57% 2,854.94 2.77% 3,670.25 3.99% 

坤泰股份 2016 年 是 
主要产品为汽车地毯和汽车脚垫两大

类，以配套乘用车为主，已成为宝马、
3,962.22 3.33% 4,439.80 4.31% 2,623.55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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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合作起始

年份 

是否是上市

/挂牌公司 
业务概要 

2024 年度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销售收入 占比 销售收入 占比 销售收入 占比 

奥迪、奔驰、沃尔沃、红旗等多家知名

汽车品牌的汽车地毯二级供应商，以及

奥迪、沃尔沃、别克、蔚来等多家知名

汽车品牌的汽车脚垫一级供应商。 

翰诠特纺 2009 年 否 

主要产品为衣帽架、后隔板面料、后

排椅背面料、顶蓬无纺面料、行李箱

毯、行李箱侧饰板、行李箱顶盖、车

用硬质棉、车用棉毡、车厢毯、脚踏

垫、挡泥板、引擎座舱隔音垫。配套

客户日产，大众，本田，丰田，上汽

等 

3,330.04 2.80% 2,384.59 2.32% 2,319.73 2.52% 

公司在家用纺织和建筑工程领域，主要客户有怡欣家居、佰家丽、苏茵新材、重庆香雪海等；在铺地材料领域，主要客户有美佳

地毯等；在健康护理领域，主要客户有北京大源等。公司均与上述行业内知名客户保持稳定的合作关系，上述客户基本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合作起始年

份 

业务领

域 
业务概要 

2024 年度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销售收入 占比 销售收入 占比 销售收入 占比 

怡欣家居 2018 年 
家用纺

织 

主要业务为制造环保椰棕材料，旗

下产品广泛用于高品质的床垫、椅

垫、医疗垫等内部填充物、家居用

品、建筑装饰材料；产品品种丰富，

生产规模位列行业前列。 

4,884.73 3.20% 3,726.06 3.27% 5,299.65 5.07% 

苏茵新材 2016 年 
建筑工

程 
主要业务为制造聚酯纤维吸音板。 3,387.56 14.50% 3,784.56 23.02% 2,620.08 1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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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合作起始年

份 

业务领

域 
业务概要 

2024 年度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销售收入 占比 销售收入 占比 销售收入 占比 

佰家丽 2015 年 
建筑工

程 

主要业务为建筑声学材料的研发、

设计、生产与销售；产能及市占率

位于声学行业聚酯纤维产品前列。 

1,042.83 4.46% 778.32 4.73% 1,174.17 8.23% 

合力地毯 2005 年 
铺地材

料 
主要业务为制造铺地材料。 5,313.66 19.34% 3,349.73 14.16% 2,389.15 16.20% 

北京大源 2021 年 
健康护

理 

主要业务为热粘合无纺布、水刺无

纺布的生产、研发、销售及技术支

持，向婴幼儿纸尿裤、女性卫生巾、

湿巾的生产企业提供面层、导流

层、侧边及水刺无纺布，主要客户

包括金佰利、强生、花王等知名厂

商。 

6,741.40 37.57% 3,008.45 24.23% 2,200.39 30.63% 

定制化生产、与客户协同开发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公司参与客户新产品的开发，与客户形成协作互助、长期稳定的合作关

系。美佳地毯为国内主流的地毯厂商，公司于 2005 年与客户建立合作关系；中联地毯及拓普集团为国内主流的汽车内饰企业，公司分

别于 2007 年和 2009 年与客户建立合作关系；佰家丽为国内知名的建筑装饰材料企业，公司于 2015 年与客户建立合作关系。重庆香雪

海 2020 年 9 月与公司开始业务合作，主要从事低熔点短纤维、中空纤维等化纤产品贸易。长期稳定、互利共赢的客户合作关系，为公

司实现经营业绩稳定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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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再生有色涤纶短纤维业务盈利稳定 

公司主要产品为再生有色涤纶短纤维和差别化复合纤维。报告期内，再生有

色涤纶短纤维收入分别为 99,664.70 万元、107,025.34 万元和 117,084.39 万元，

毛利率分别为 36.15%、31.86%和 30.39%，整体保持稳定。 

①公司汽车内饰领域占比较高形成销售价格优势 

报告期内，公司再生有色涤纶短纤维销售价格与优彩资源的对比如下： 

单位：元/吨 

公司名称 2024 年度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优彩资源 / 5,413.52 5,196.90 

天富龙集团 5,964.03 5,768.41 5,802.50 

差异率 / 6.56% 11.65% 

注：差异率=（天富龙集团销售单价-优彩资源销售单价）/优彩资源销售单价。优彩资

源尚未披露 2024 年年度报告。 

根据上表，2022 年和 2023 年，公司再生有色涤纶短纤维的销售单价均高于

优彩资源，主要原因为公司再生有色涤纶短纤维主要面向汽车内饰领域，而汽车

内饰件由于对质量指标、颜色准确度和稳定性要求高，售价一般高于其他再生有

色涤纶短纤维，同时公司通过与汽车内饰客户的协作开发和完善的定制化机制，

可与客户形成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具备较强的议价能力。公司再生有色涤纶短

纤维在汽车内饰领域得到广泛的认可和使用，使得再生有色涤纶短纤维具有较高

的毛利率。 

报告期内，公司再生有色涤纶短纤维各应用领域收入金额和占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应用领域 
2024 年度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汽车内饰 68,950.61 58.89% 63,426.99 59.26% 61,038.29 61.24% 

家用纺织 12,680.00 10.83% 13,645.69 12.75% 15,173.17 15.22% 

铺地材料 22,576.67 19.28% 20,482.99 19.14% 13,965.40 14.01% 

建筑工程 8,734.51 7.46% 5,185.98 4.85% 5,086.19 5.10% 

鞋服材料 3,700.56 3.16% 3,654.92 3.42% 3,937.51 3.95% 

其他 442.03 0.38% 628.77 0.59% 464.15 0.47% 

合计 117,084.39 100.00% 107,025.34 100.00% 99,664.7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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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彩资源再生有色涤纶短纤维下游应用领域销售收入及占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类别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地毯类 13,809.87 56.91% 33,440.38 57.28% 32,488.92 51.98% 

汽车内饰类 6,743.75 27.79% 13,534.15 23.18% 10,878.56 17.41% 

工程类 3,566.31 14.70% 10,032.04 17.18% 12,635.51 20.22% 

服饰类 144.45 0.60% 1,375.44 2.36% 6,495.03 10.39% 

合计 24,264.38 100.00% 58,382.00 100.00% 62,498.02 100.00% 

数据来源：《关于优彩环保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反馈意见的

回复》。 

根据上表，报告期内，公司来自汽车内饰领域的再生有色涤纶短纤维销售占

比分别为 61.24%、59.26%和 58.89%，收入高于可比公司优彩资源。根据中国化

学纤维工业协会统计数据，2021-2023 年，公司汽车内饰用有色涤纶短纤维的销

量在国内市场排名蝉联第一。 

②公司在原材料使用上具有成本优势 

报告期内，公司再生有色涤纶短纤维各成本项目的单位成本与优彩资源的对

比如下： 

单位：万元 

年份 项目 天富龙集团 优彩资源 差异 差异贡献率 

2024 年度 

直接材料单位成本 2,735.58 / / / 

直接人工单位成本 381.04 / / / 

制造费用单位成本 942.50 / / / 

运输费用单位成本 92.41 / / / 

单位成本合计 4,151.53 / / / 

2023 年度 

直接材料单位成本 2,500.73 3,364.26 -863.53 87.63% 

直接人工单位成本 370.48 463.90 -93.42 9.48% 

制造费用单位成本 977.35 1,027.42 -50.08 5.08% 

运输费用单位成本 81.91 60.31 21.60 -2.19% 

单位成本合计 3,930.46 4,915.90 -985.44 100.00% 

2022 年度 

直接材料单位成本 2,160.21 2,991.95 -831.74 104.41% 

直接人工单位成本 374.12 413.07 -38.96 4.89% 

制造费用单位成本 1,068.75 983.05 85.69 -1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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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项目 天富龙集团 优彩资源 差异 差异贡献率 

运输费用单位成本 101.94 113.57 -11.62 1.46% 

单位成本合计 3,705.02 4,501.65 -796.63 100.00% 

注 1：差异=天富龙集团各项成本类别的单位成本-优彩资源各项成本类别的单位成本； 

注 2：差异贡献率=各项成本类别差异/单位成本差异。 

注 3：优彩资源尚未披露 2024 年年度报告。 

根据上表，公司再生有色涤纶短纤维的单位成本均低于优彩资源。其中，直

接人工单位成本和运输费用单位成本的差异，受双方各年度的薪酬政策、交货方

式和销售区域分布等因素综合影响，虽双方各年互有优势，但对整体单位成本的

差异贡献率影响不大。公司再生有色涤纶短纤维单位成本低于优彩资源主要原因

为公司直接材料单位成本更低。 

再生有色涤纶短纤维主要原材料为再生 PET，公司采购的再生 PET 中，价

格更低的氨纶涤纶复合类泡料占比较高，是直接材料成本更低的重要原因。 

报告期各期，公司再生 PET 原料采购单价分别为 1,894.52 元/吨、2,410.63

元/吨和 2,741.33 元/吨。由于优彩资源未披露再生 PET 原料各期的采购单价，

根据《关于优彩环保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反馈意见的

回复》披露的再生 PET 原料采购金额和采购数量测算得出优彩资源 2020 年、2021

年和 2022 年 1-6 再生 PET 原料采购单价分别为 2,976.29 元/吨、2,793.21 元/吨和

2,153.61 元/吨。公司采购价格显著低于优彩资源。其中，泡料采购数量占双方总

采购数量均在 90%以上，泡料采购价格差异是双方直接材料成本差异主要来源，

公司泡料采购以价格较低的氨纶涤纶复合类泡料为主。 

报告期内，公司氨纶涤纶复合类泡料和涤纶类泡料采购价格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元/吨 

项目 2024 年度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氨纶涤纶复合类泡料 2,103.43 1,861.36 1,207.63 

涤纶类泡料 2,975.19 2,846.41 2,475.64 

差异 -29.30% -34.61% -51.22% 

注：此处泡料采购价格为天富龙集团、天富龙科技和威英化纤三家再生主体的采购价格。 

根据上表，公司氨纶涤纶复合类泡料采购价格显著低于涤纶类泡料采购价

格，公司再生 PET原料中氨纶涤纶复合类泡料占比较高，约占总采购数量的 50%，

是公司再生 PET 采购单价较低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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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氨纶高温易分解，会降低熔体粘度，恶化纺丝，有效使用氨纶涤纶复合

类泡料生产存在一定技术难点。历经 20 余年的技术提升、工艺改进、生产经验

积累以及下游市场的验证，发行人自主形成独家的生产技术体系，能使一部分低

分子量氨纶热分解，形成水和气体被真空系统抽出，另外大部分大分子量氨纶与

涤纶进行酯交换反应，形成嵌段结构的新单元，消除涤纶熔体中的氨纶成分，实

现在行业特定的投入产出水平下，有效利用低成本的氨纶涤纶复合类泡料生产满

足客户需求的纤维产品。发行人再生有色涤纶短纤维投入产出情况与可比公司优

彩资源对比如下： 

公司名称 年份 投入产出比 

天富龙集团 

2024 年度 97.74% 

2023 年度 96.82% 

2022 年度 97.84% 

2021 年度 96.85% 

2020 年度 98.34% 

优彩资源 

2019 年度 98.13% 

2018 年度 96.22% 

2017 年度 97.53% 

注 1：投入产出比=再生有色涤纶短纤维产量/原材料耗用数量； 

注 2：优彩资源的投入产出比数据来自《优彩环保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招股说明书》。由于优彩资源未披露报告期内再生有色涤纶短纤维的投入产出比，而其

自设立以来一直从事再生有色涤纶短纤维业务，再生有色涤纶短纤维生产技术成熟，投入产

出比相对稳定，故使用优彩资源可获取的报告期前数据进行对比。 

根据上表，发行人再生有色涤纶短纤维投入产出比与同行业可比公司不存在

重大差异。综上所述，发行人通过掌握核心技术，有效实现氨纶成分的转化，降

低氨纶杂质对纺丝的影响，从而实现使用价格更低的原材料生产出质量稳定、符

合客户需求的产品。 

（3）差别化复合纤维业务盈利情况随行业波动 

报告期内，差别化复合纤维营业收入分别为 148,299.74 万元、179,330.54 万

元和 247,763.62 万元，毛利率分别为 7.23%、12.95%和 9.64%。公司主要的差

别化复合纤维为低熔点短纤维，其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分别为 135,003.46 万元、

162,298.15 万元和 229,050.61 万元，占差别化复合纤维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91.03%、90.50%和 9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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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以来，随着外部环境企稳，公司原料采购价格下降及产品结构优化

调整，营业收入及盈利明显回升。综合考虑外部环境因素，公司保持较强盈利能

力，整体经营业绩稳定。 

①原料价格上涨，行业生产成本上升 

差别化复合纤维的主要原材料为 PTA、MEG、IPA 等化工原料，原料采购价

格受原油价格波动影响。 

公司 PTA、MEG 和 IPA 采购价格与市场价格、原油价格变动情况如下： 

 

数据来源：Wind 

报告期内，公司 PTA、MEG 和 IPA 采购价格与市场价格变动趋势基本一致。

2022 年以来，受国际地缘政治冲突影响，原油价格持续走高至 2022 年 8 月达到

峰值，随着美联储持续加息等因素影响，8 月后原油价格震荡下降，基本回落至

2022 年初水平。2023 年以来，原油价格进一步波动下降。 

报告期内，公司 PTA、MEG 和 IPA 平均采购价格与原油市场价格变动趋势

一致，采购价格变化情况如下： 

单位：元/吨 

项目 
2024 年度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平均价格 变动率 平均价格 变动率 平均价格 

PTA 4,891.79 -5.98% 5,202.99 -1.34% 5,273.42 

IPA 7,494.99 -3.05% 7,730.53 -5.05% 8,141.98 

MEG 3,971.64 12.31% 3,536.21 -11.89% 4,01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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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PTA、MEG 和 IPA 平均采购价格均随原油价格的下降而有所降低。

2024 年，PTA 和 IPA 平均采购价格均随原油价格的下降进一步降低；MEG 因国内

市场供需影响，其市场价格有所上升。 

同行业可比公司的材料成本受上述因素影响，呈相同趋势变动。行业内同类

产品的直接材料单位成本及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元/吨 

公司 产品 
2024 年度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金额 变动率 金额 变动率 金额 

华西股份 涤纶短纤维 / / 5,682.30 -3.85% 5,910.02 

江南高纤 
涤纶毛条 / / 9,100.83 -2.84% 9,366.76 

复合短纤维 / / 7,165.13 13.37% 6,320.24 

优彩资源 
低熔点涤纶

短纤维 
/ / 5,159.96 -9.64% 5,710.42 

天富龙集

团 

差别化复合

纤维 
5,543.88 -1.15% 5,608.49 -6.08% 5,971.24 

注：同行业可比公司的数据来源于其定期报告；同行业可比公司尚未披露 2024 年年度

报告。 

 

2022 年和 2023 年，受主要原材料市场价格变动，发行人差别化复合纤维直

接材料单位成本与可比公司同类产品的直接材料单位成本变动趋势一致。其中，

江南高纤的复合短纤维含有多种原料组份，除 PET 聚酯外，含有聚丙烯（PP）

和聚乙烯（PE），相关产品应用于卫生材料领域。 

②常规类产品竞争加剧 

公司差别化复合纤维主要为低熔点短纤维，根据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统计

数据，2021-2023 年，公司低熔点短纤维销量的市场占有率分别为 32%、28%和

28%，排名蝉联第一。 

低熔点短纤维的技术参数、规格、性能特点、产品应用特性方面具有差异，

形成不同的细分类别，常见产品类别情况如下： 

类别 技术参数 规格及性能特点 产品应用特性 

常规类低熔点

短纤维 

替代有机胶水，具备良好分散

性，与其它纤维相容性较好 

1、熔点 110℃ 

2、纤维纤度 4D 
家用纺织及汽车内饰领域 

再生原料低熔

点短纤维 

芯层特性粘度降至 0.62dL/g，

结晶度降至 26-30%，皮层熔融

热降至 5.4mJ/mg 

部分使用再生原料或全部

使用再生原料，有效降低

原料成本 

1、椰棕硬质棉，提高制品硬度，同时

增加压缩弹性 

2、用于汽车内饰针刺模压件，改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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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技术参数 规格及性能特点 产品应用特性 

压强度，减少异味 

低 VOCs 低熔

点短纤维 

引入丁二醇和新戊二醇两个单

体，部分替代乙二醇和二乙二

醇 

减少醛类物质产生，降低

VOCs，消除纤维可能产生

的封闭空间环境污染 

1、汽车内饰件，改善气味，减少五苯

三醛等污染因子 

2、吸音板装饰板，减少家装二次室内

污染 

细旦化低熔点

短纤维 

1、环冷工艺（26-32℃），降

低初生纤维结晶速度 

2、低温牵伸工艺，提高牵伸倍

率 

纤维纤度小于 1.2D 

1、用于仿丝棉，提高制品的柔软度和

细腻度 

2、细旦纤维表面积增加，粘合效率提

高，减少低熔点纤维添加量，降低成本 

高强高模量过

滤专用低熔点

短纤维 

1、纤维断裂强力大于 4.8cN 

2、纤维模量大于 3.2cN/dtex 

1、纤维卷曲弹性大，抗形

变 

2、梳理性优异，加工效率

高 

1、用于常温空气过滤和水过滤，可回

收 

2、使用寿命长，过滤精度高 

阻燃低熔点短

纤维 

1、磷含量大于 6,500ppm 

2、织物 LOI（极限氧指数）大

于 34% 

发烟量小，续燃时间短 
用于剧院、宾馆、家装织物，防燃烧，

减少有毒烟气产生 

异形皮芯结构

低熔点短纤维 

1、三角形皮芯低熔点纤维 

2、中空皮芯低熔点纤维 

1、三角异形耐磨 

2、中空异形轻量化，隔热

隔音 

高档地毯织物、房间及汽车隔音 

市场以常规类低熔点短纤维产品为主，同行业可比公司优彩资源低熔点短纤

维二期项目于 2021 年 9 月完工试运行，新增低熔点短纤维产能 11 万吨/年，产

能跃升为行业第二。虽然上游原料价格快速上涨，但常规类低熔点短纤维供给快

速增加，行业竞争加剧，销售价格未明显上涨。报告期内，公司与优彩资源低熔

点短纤维的销售价格及单位成本对比如下： 

单位：元/吨 

公司 产品 项目 
2024 年度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金额 变动 金额 变动 金额 

天富龙

集团 

低熔点

短纤维 

销售单价 7,305.55 -3.92% 7,603.89 0.55% 7,562.18 

单位成本 6,581.68 0.55% 6,545.49 -7.13% 7,047.70 

毛利率 9.91% -4.01% 13.92% 7.12% 6.80% 

优彩资

源 

低熔点

涤纶纤

维 

销售单价 / / 6,912.81 -4.45% 7,234.63 

单位成本 / / 6,072.49 -9.56% 6,714.41 

毛利率 / / 12.16% 4.97% 7.19% 

注 1：优彩资源数据来源其定期报告，其尚未披露 2024 年年度报告； 

注 2：优彩资源于 2018 年 12 月首次建成 11 万吨/年低熔点涤纶短纤维产线，于 2021

年 9 月新增产能 11 万吨/年，累计建成产能 22 万吨/年。 

公司于 2015 年成立富威尔，以低熔点短纤维为主要产品，逐步开拓差别化

复合纤维业务，累计建成产能 43.24 万吨/年，业务发展早于可比公司，并且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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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规模位列行业首位。基于上述业务先发优势、生产管理的持续优化，公司积累

了丰富的生产管理经验，保持较高的生产效率。同时，公司低熔点短纤维作为粘

合材料与再生有色涤纶短纤维相配套，面向汽车内饰客户，产品质量获得汽车产

业链的认可，产品平均售价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整体盈利能力高于同行业可比

公司。 

③外部环境企稳，产品结构优化效果显著 

随着原油价格逐步回落，2023 年 PTA、MEG、IPA 的平均采购价格较 2022

年平均采购价格明显下降。为应对行业内常规类低熔点短纤维竞争加剧，2022

年起公司充分利用生产线柔性化特性，调整产品结构，优化产能布局，压降了常

规类低熔点短纤维的产能，大力拓展改性低熔点短纤维业务，2023 年和 2024年

公司改性低熔点短纤维实现营业收入 38,971.46 万元和 50,373.28 万元，同比增

长 196.03%和 29.26%。 

2023 年，优彩资源低熔点涤纶短纤维毛利率为 12.16%，公司差别化复合纤

维毛利率提升至 12.95%，较 2022 年增加 5.72 个百分点，其中低熔点短纤维毛利

率提升至 13.92%，盈利能力较强，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 

（4）资产及盈利保持较大规模，行业排名靠前，具有较高地位 

公司资产规模保持较高水平，报告期各期末，资产总额分别为 322,441.3 万

元、348,901.28万元和387,171.71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分别为258,650.77

万元、301,700.92 万元和 347,196.36 万元，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资产规模对比

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指标 2024 年末 2023 年末 2022 年末 

天富龙集团 
总资产 387,171.71 348,901.28 322,441.35 

净资产 347,196.36 301,700.92 258,650.77 

优彩资源 
总资产 / 246,062.77 258,650.24 

净资产 / 170,173.78 163,392.35 

华西股份 
总资产 / 645,660.28 638,793.48 

净资产 / 511,569.81 504,802.64 

江南高纤 总资产 / 233,730.23 250,06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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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指标 2024 年末 2023 年末 2022 年末 

净资产 / 221,999.01 234,706.69 

注 1：同行业可比公司尚未披露 2024 年年度报告；净资产为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注 2：华西股份全称为“江苏华西村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1 年，主营业务覆盖

涤纶短纤维的生产销售、石化物流仓储、投资并购和资产管理，资产规模较大。 

报告期内，公司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257,578.51 万元、333,632.78 万元和

384,140.14 万元，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为 33,849.95

万元、42,006.40 万元和 45,093.92 万元。公司盈利规模较大，处于细分行业前

列。同行业可比公司报告期内的业绩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指标 2024 年度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天富龙集团 
营业收入 384,140.14 333,632.78 257,578.51 

利润 45,093.92 42,006.40 33,849.95 

优彩资源 
营业收入 / 244,592.74 225,414.11 

利润 / 14,263.59 7,301.12 

华西股份 
营业收入 / 285,814.67 292,743.79 

利润 / 6,952.63 20,130.48 

江南高纤 
营业收入 / 82,047.29 83,096.60 

利润 / 3,317.44 7,875.39 

注 1：上述利润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注 2：同行业可比公司的数据来源于其定期报告。同行业可比公司尚未披露 2024 年年

度报告。 

报告期内，公司资产及盈利保持较大规模。公司再生有色涤纶短纤维具有广

阔的应用场景，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对相关行业主要企业产量进行排名，公司

位于再生涤纶短纤维行业第二名。此外，在具有高质量标准要求的汽车内饰领域，

2021-2023 年，公司汽车内饰用再生短纤维销量的市场占有率为 45%，排名蝉联

第一。 

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对相关行业主要企业产量进行排名，公司位于原生涤

纶短纤维行业第九名。原生涤纶短纤维行业以大型石化企业规模化生产普通棉型

纤维为主，公司的产品为差别化复合纤维，主要为低熔点短纤维，其下游应用领

域、产品特性以及经济价值与普通棉型纤维具有明显差异。2021-2023 年，公司

低熔点短纤维销量的市场占有率分别为 32%、28%和 28%，排名蝉联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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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产能规模位于行业前列 

公司年产能为 61.24 万吨/年，其中再生有色涤纶短纤维的产能为 18 万吨/

年，差别化复合纤维的产能为 43.24 万吨/年。根据中国化纤工业协会及化纤信

息网统计，以年产能为分层标准，截至 2023 年末，涤纶短纤维主要企业情况如

下： 

 

注 1：行业协会以生产涤纶短纤维的原料为标准，将涤纶短纤维分为原生涤纶短纤维和

再生涤纶短纤维； 

注 2：行业内主要企业为 22 家，其中天富龙集团、优彩资源、宁波大发、苏州市相城

区江南化纤集团有限公司主要产品同时包括再生、原生涤纶短纤维。 

涤纶短纤维行业主要 22 家企业的基本情况如下： 

产品类别 产能 企业名称 各公司主要产品类别 

原生涤纶

短纤维 

10 万吨/年以下 杭州东华纤维制造有限公司 棉型涤纶短纤 

10-20 万吨/年 
四川汇维仕化纤有限公司 中空、低熔点短纤维 

福建经纬新纤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棉型涤纶短纤维、纺纱 

20-30 万吨/年 

宁波大发化纤有限公司 低熔点短纤维 

福建省长乐市山力化纤有限公司 棉型涤纶短纤 

优彩环保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低熔点短纤维 

苏州市相城区江南化纤集团有限公司 人造毛皮、皮革用短纤维 

宁波华星科技有限公司 中空短纤维 

30-40 万吨/年 江苏华西村股份有限公司特种化纤厂 棉型、非织造布用短纤维 

40-50 万吨/年 
扬州天富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低熔点短纤维 

福建省金纶高纤股份有限公司 棉型涤纶短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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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类别 产能 企业名称 各公司主要产品类别 

50-60 万吨/年 - - 

60 万吨/年以上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有限责任公司 
纺纱型、缝纫线用、非织造布用

以及功能性涤纶短纤维 

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 
纺纱型、非织造布用以及功能性

原生涤纶短纤维 

三房巷集团有限公司 
纺纱型、非织造布用以及功能性

原生涤纶短纤维 

新凤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纺纱型、非织造布用以及功能性

原生涤纶短纤维 

再生涤纶

短纤维 

10 万吨/年以下 

上海德福伦化纤有限公司 
细旦、异型、改性、功能、有色

涤纶短纤维 

苏州市相城区江南化纤集团有限公司 棉型、中空涤纶短纤维 

河北骏业纤维有限公司 棉型、中空涤纶短纤维 

晋江市港益纤维制品有限公司 棉型、非织造布用短纤维 

10-20 万吨/年 

扬州天富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再生有色涤纶短纤维 

宁波大发化纤有限公司 再生中空涤纶短纤维 

江阴市华宏化纤有限公司 黑色棉型涤纶短纤维 

嘉兴市富达化学纤维厂 棉型、非织造布用短纤维 

优彩环保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再生有色涤纶短纤维 

杭州奔马化纤纺丝有限公司 棉型涤纶短纤维 

河北金怡化纤有限公司 棉型、中空涤纶短纤维 

20-30 万吨/年 - - 

30 万吨/年以上 - - 

注：根据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统计，宁波大发原生涤纶短纤维产能位于 20-30 万吨/

年的区间。宁波大发原生涤纶短纤维包括低熔点短纤维、三维中空纤维和超细纤维等产品。

根据文献，宁波大发低熔点短纤维产能为 15.18 万吨/年。 

涤纶短纤维行业根据各类产品的特性及生产技术特点，形成了普通纤维由大

型石化企业规模化生产，差别化纤维面向各细分领域差别化发展的行业格局。公

司产品属于差别化涤纶短纤维，以再生有色涤纶短纤维和低熔点短纤维为主，其

中低熔点短纤维产能占国内总产能的比例为 28.98%，位列国内首位。根据《循

环再利用有色涤纶的发展现状与趋势》（刘姗姗等，2023），2022 年我国再生

有色涤纶短纤维代表性生产企业产能及主要应用领域如下： 

代表性企业 产能（万吨/年） 主要应用领域 

天富龙集团 18 汽车内饰、家纺 

宁波大发 15 填充、汽车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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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企业 产能（万吨/年） 主要应用领域 

优彩资源 16.5 服用、土工等 

3、具有行业代表性 

（1）主营业务相关核心技术工艺成熟 

公司在差别化涤纶短纤维的材料开发及改进、配方优化开发、生产工艺升级

及优化、生产过程质量管控、纺丝组件开发、设备自动化改造等方面持续研发，

已经构建了自主独立的技术体系，形成了具有竞争优势的核心技术。 

关于再生有色涤纶短纤维，公司掌握了色母粒研制、原液着色、双螺杆熔融

纺丝、聚合增粘的核心技术；关于差别化复合纤维，公司掌握了聚酯配方及纺丝

加工的核心技术。 

公司核心技术涉及基础配方、纺丝工艺、设备组件等多个层次，公司采取技

术严格保密、部分具体环节申请专利的形式保护核心技术，具体情况如下： 

产品类

别 

核心技 

术名称 
技术特点 申请相关专利 

所处

阶段 

再生有

色涤纶

短纤维 

色母粒

研制技

术 

色母粒研制技术实现色母粒的颜色准确、高色牢度、

高分散性、高着色力以及功能性复合。 

①选用高性能的颜料进行预处理，将处理过的颜料与

载体混合均匀，使用双螺杆挤出机制备满足颜色及高

色牢度要求的高浓度色母粒。 

②对颜料进行细化处理，专用载体与制品的塑料品种

相同，添加与涤纶匹配性强的助剂，实现加热熔融后

颜料颗粒能很好地分散于涤纶纤维中。 

③共混或共聚的方式引入耐光助剂、抗静电剂、抗菌

剂等功能助剂，并通过配方及工艺优化，使功能助剂

与着色剂进行有效结合，实现功能性复合。 

- 
批量

生产 

原液着

色技术 

原液着色技术实现色料（含功能性母粒）与原料在熔

融状态进行混合，相比于传统的原料和色料在固态下

混合调色，该技术极大地提高生产效率和调色效果。 

原液着色技术搭配公司自主研发的多色系配料系统，

主要设备包括失重投料装置、色母粒注射装置，可实

现多种材料的自动称重和定量混合，实时调整色料投

入比例，满足产品的多色系稳定配色，以保证客户对

产品的个性化色彩需求。 

易染色的再生聚酯

纤维的制造方法、一

种再生聚酯瓶片制

备光热响应短纤维

的方法 

批量

生产 

双螺杆

熔融纺

丝技术 

该技术相比于传统的单螺杆纺丝技术，不仅实现熔融

挤出的功能，还可以在熔融过程中排出气体、水分等

一种涤纶切片用双

螺杆挤出装置 

批量

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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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类

别 

核心技 

术名称 
技术特点 申请相关专利 

所处

阶段 

不利于纺丝的小分子物质，极大地缩短了生产工艺流

程，使得生产更高效更简洁。 

单双螺杆组合进行再生双组份涤纶短纤维生产，双组

份不同特性的涤纶原材料无限组合，让涤纶短纤维在

外观颜色指标多样化的同时，达到物理性能以及使用

性能的多样化突破。 

聚合增

粘技术 

采取聚合增粘物理化学回收法，通过聚合增粘工艺在

生产中除去杂质，特别是泡料中所含的氨纶分子，提

升熔体粘度，能够显著提升产品品质；同时，该技术

使得公司原料选用范围更加广泛，对原料品质要求降

低，提高公司产品的盈利空间。 

一种再生聚酯熔体

的增黏装置及再生

纤维的生产方法、一

种减少齐聚物的高

黏度聚酯熔体的纺

丝方法 

批量

生产 

差别化

复合纤

维 

功能性

改性聚

酯高分

子设计

技术 

公司在功能性聚酯材料研发领域，形成可靠高效的高

分子链结构设计技术，根据目标产品的不同用途及特

性要求，通过接枝、嵌段等共聚方式，采用添加不同

官能团单体，实现从配方设计、优化、小试合成、中

试放大及量产的系列化功能性聚酯工艺包。 

目前已经研发成功并量产多个具备专有核心技术的改

性聚酯产品，涵盖消费和工业品、新能源、水过滤等

领域。例如：抗紫外高透性聚酯应用于太阳能光伏板

保护膜，EF 弹性纤维应用于内衣胸垫/航空坐垫/人体

工学床垫，低醛低气味低熔点纤维应用于新能源汽车

及家装，抗菌低熔点纤维应用于卫生材料等细分领域。 

一种抗菌聚酯切片

及其制备方法、一种

汽车内饰用低熔点

聚酯纤维及其制备

方法、一种低熔点弹

性聚酯纤维及其制

备方法、一种低含量

有机挥发物低熔点

聚酯纤维及其制备

方法、一种阻燃低熔

点聚酯纤维及其制

备方法、一种抗熔滴

聚酯纤维及其制备

方法、一种有色低熔

点聚酯纤维及其制

备方法 

批量

生产 

纺丝加

工技术 

公司对生产装置进行数字化和模块化升级改造，形成

独特的纺丝柔性化应用技术。区别于常规工艺装备，

对通用装置进行数字化自动化改造，提高控制和执行

精度及可靠性，把可添加各类功能性单体的单元设备

进行模块化设计和制造，实现快速精准品种切换，提

高产品开发效率及量产后的稳定性。 

公司纺丝采用在线添加技术，提高熔体抗热解能力和

抑醚能力，优化聚酯熔体的可加工性及低醛化，保持

在高品质低熔点聚酯复合纤维的优势，实现低熔点复

合纤维的技术迭代。 

基于生产装置的创新，公司首创连续直接法生产细旦

热熔长丝，产品具备优异的抗蠕变及延展稳定性，成

功应用于高端运动鞋材领域。公司开发的低熔点三维

卷曲技术，将低熔点纤维的粘合性与中空纤维的螺旋

三维性融合起来，提高床垫及沙发制品的透气性及弹

性回复性，实现进口产品的替代。公司运用持有的自

主专利技术，研发出低结晶速率超细旦超短纤维，和

下游客户协同合作应用于 RO 反渗透膜、锂电池隔膜

一种长丝低熔点聚

酯纤维及其制备方

法、一种细旦黑色聚

酯长丝及其制备方

法、一种超短低熔点

聚酯纤维及其制备

方法、一种三维卷曲

低熔点聚酯纤维及

其制备方法 

批量

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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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类

别 

核心技 

术名称 
技术特点 申请相关专利 

所处

阶段 

及太阳能电路印刷膜，在水处理及新能源领域，成功

实现纤维材料国产化。 

公司围绕上述核心技术已经形成了成熟的技术工艺，在持续经营过程中，形

成了包含生产工艺、生产设备、生产管理、生产技术优化和人员储备多个维度的

生产技术体系。 

（2）产品及技术符合国家政策及产业技术发展趋势 

①公司业务定位 

公司业务属于国家政策鼓励支持的新型纤维、高附加值材料产业。2023 年

12 月，国家发改委发布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 年本）》鼓励“差别

化、功能性聚酯（PET）的连续共聚改性（阻燃聚酯、低熔点聚酯、非结晶聚酯）

等新型聚酯及纤维的开发、生产，阻燃、抗静电、抗菌、原液着色等差别化、功

能性化学纤维的高效柔性化制备技术。”鼓励“利用聚酯回收材料生产差别化和

功能性涤纶长丝和短纤维、非织造材料等高附加值产品。”公司的主要产品为上

述产业政策鼓励和支持的绿色循环、差别化、高性能、功能性的纤维材料类别。 

目前全球产业链以绿色发展、循环经济为方向，汽车、家居等相关产业链在

寻求技术突破，国家发改委等三部门发布《关于加快推进废旧纺织品循环利用的

实施意见》提供政策支持，党中央着眼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全面推

进美丽中国建设作出重要决策部署，于 2024 年 10 月 18 日成立中国资环集团。

中国资环集团将坚持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坚持创新驱动、开放合作，着力畅通

资源循环利用链条，打造全国性、功能性的资源回收再利用平台，其中包括推进

废旧纺织品循环利用，为涤纶纤维行业转型升级奠定基础。 

全球绿色循环经济的发展中，废弃聚酯循环产业化利用是推动涤纶纤维材料

实现再生产品替代原生产品、产业转型升级、培育行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动能。

公司业务发展定位于“绿色低碳、循环材料”的研发及定制化生产，持续巩固再

生有色涤纶短纤维的技术优势及行业地位的同时，推动差别化复合纤维的再生改

性化提升，推动化学法聚酯再生技术的产业化研究，成为行业先进生产能力及技

术发展的代表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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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所在行业规模及排名 

根据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统计，2023 年国内涤纶短纤维产量为 1,193.00

万吨，产值约为 880.16 亿元，其中原生涤纶短纤维市场规模约为 534.49 亿元，

再生涤纶短纤维市场规模约为 292.46 亿元。随着绿色经济的发展，再生涤纶短

纤维的产量占比逐步提高，产量由 2020 年的 380.00 万吨增加至 470.00 万吨，2023

年占比已经达到 39.40%，预计将进一步提升。同时，中国作为全球主要的涤纶

生产地，占全球产量的比例为 78.16%，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重要位置。 

再生聚酯技术的发展为再生纤维替代原生纤维提供了动力，公司以自身丰富

的再生聚酯技术积累为基础，持续推进技术创新，持续提升原生及再生深度融合。

根据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统计，2023 年公司再生涤纶短纤维产量位列第二名，

同时在附加价值和技术标准较高的汽车内饰用纤维材料领域，公司销量排名多年

蝉联第一名。上述再生领域生产能力及市场销量水平体现公司为行业内具有代表

性的企业。 

在原生涤纶短纤维领域，主要以大型石化企业规模化生产普通棉型纤维为

主，具有规模大、附加值低、面向纺织的特点，根据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统计，

2023 年公司原生涤纶短纤维产量位列第九名，排名靠前企业以普通棉型涤纶短

纤维为主要产品。产业政策持续鼓励和支持纤维材料向绿色循环、差别化、高性

能、功能性的发展方向。公司差别化复合纤维均通过多组分、复合结构等方式实

现产品的高性能和差别化，与产业政策保持一致的发展方向。根据中国化学纤维

工业协会统计，公司主要产品低熔点短纤维产能占中国 2023 年总产能的比例为

29.67%位列首位，为原生涤纶纤维材料转型升级的代表企业。 

③涤纶行业中的代表性 

涤纶纤维作为面向民用、工业的基础材料，具有广泛的种类和应用场景，并

且从绝对产量来看，以原生普通型纤维为主。目前国家政策及产业技术发展大力

支持引导涤纶纤维行业提升再生循环水平，加快升级为差异化、功能型纤维材料。 

公司持续围绕“绿色低碳、循环材料”的业务发展定位，产品均为政策支持

及高技术含量的差别化纤维材料。公司在废弃聚酯循环利用方面，拥有独家的生

产技术体系，并且推动差别化复合纤维的再生改性，逐步实现再生替代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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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酯为涤纶产业的基础，随着公司化学法产业化研究已经完成中试，逐步实

现规模化生产，将从分子层面实现聚酯再生，促进涤纶产业发生根本性变革，从

源头上实现产业的绿色循环转型升级。公司基于目前具有竞争力再生业务生产技

术体系以及差别化复合纤维的聚合工艺技术，已经成为国内自主完成化学法产业

化研究的领先企业，逐步推进化学法产业化落地，为涤纶纤维行业的转型升级提

供新的动能。 

（3）取得行业多项技术认证 

公司为高新技术企业，其中天富龙集团取得 IATF 16949 认证，富威尔被评

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天富龙集团被评为江苏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天富龙科技的再生有色涤纶短纤维被评选为江苏省专精特新产品。同时，公司持

续推进绿色生产及绿色技术研发，在循环再利用产品、绿色生产方面取得多项认

证，主要认证情况如下： 

认证/资质 
认证范围/

对象 
技术/水平含量 认证/颁发机构 认证/持有主体 

绿色纤维认

证证书 
产品认证 

绿色纤维是指原料来源于生物质和可循环再生原料、

生产过程低碳环保、制成品废弃后对环境无污染的化

学纤维。 

经绿色纤维认证的纤维必须在原材料采购、纤维生产

过程、产品安全、环境保护等领域需符合《绿色纤维

评价技术要求》（T/CCFA02007-2019）及相关国家

标准、行业标准、中国化纤协会标准的规定。 

绿色纤维认证旨在倡导产品的绿色设计、绿色材料和

绿色制造，传导和带动从纤维到终端产品全产业链的

绿色化进程，促进环境保护和公共健康，进而实现企

业发展和承担社会责任的双重目标。 

绿色纤维认证难度较大，行业认可度高，取得该认证

可以有效提升公司产品的档次和品牌竞争力。 

中国化学纤维

工业协会、纺

织化纤产品开

发中心 

天富龙科技 

OEKO-TE

X Standard 

100 

产品认证 

OEKO-TEX Standard 100 认证是针对纺织品原材料

（即纤维产品）、半成品、成品以及所用辅料进行的

有害物质检测。经认证的产品符合 OEKO-TEX 

Standard 100 有害物质规格的限量值标准，检测范围

覆盖达数百种有害物质，包括杀虫剂、致癌染料和重

金属等。 

取得该认证可以满足客户对于纤维产品的健康、安全

属性需求，提升公司产品的竞争力。 

OEKO-TEX 

association 
天富龙科技 

GRS 认 证

（ Global 

Recycled 

Standard） 

生产认证 

GRS 认证是一项自愿的、国际化的、完整产品化的

对生产产品回收以及监管的认证。申请 GRS 认证必

须 符 合 可 追 溯 （ Tarceability ） 、 环 境 保 护

（Environmental）、社会责任（Social）、再生标志

（Label）及一般原则（General）五大方面的要求，

对公司的全流程生产线进行审核。 

Control Union 

Certified 

天富龙集团、

天富龙科技、

富威尔、威英

化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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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资质 
认证范围/

对象 
技术/水平含量 认证/颁发机构 认证/持有主体 

在全球提倡环保的发展背景下，各产业知名品牌提高

对上游材料的生产可循环的要求。公司取得该认证有

利于产品被纳入世界知名企业的采购目录，有效地提

高市场竞争能力、持续开拓及维护下游知名品牌客

户。 

国家级绿色

工厂 

企业资格

认证 

绿色工厂分为国家级、省级，评定对象涉及纺织、化

工等多个行业内具有一定规模化的企业。绿色工厂评

价内容包括用地集约化、原料无害化、生产洁净化、

废物资源化、能源低碳化。 

取得绿色工厂资格认证有助于提高公司知名度和影

响力，提升公司制造管理水平，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

碳足迹和温室气体核查陈述证书是申报绿色工厂条

件之一。 

工信部 富威尔 

省级绿色工

厂 

企业资格

认证 
江苏省工信厅 

天富龙集团、

天富龙科技 

温室气体核

查陈述证书 

企业资格

认证 

中国质量认证

中心 

天富龙集团、

富威尔、天富

龙科技 

IATF 16949

认证 

企业资格

认证 

汽车行业的全球质量管理体系标准。生产制造厂商须

直接与汽车制造相关，并且生产经营活动可以实现汽

车产品增值。IATF 16949 认证为汽车产业链关键的

认证，汽车制造企业的重要参考标准。公司为少数取

得该认证的纤维制造企业之一。 

取得该认证有助于开拓及维护汽车领域客户，维护供

应链稳定，满足客户对产品质量的需求。 

英国 BSI 认证

公司 
天富龙集团 

富威尔被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评为“2018 年度全国化纤行业智能制造优

秀企业”，被江苏省工信厅认定为“2020 年省级示范智能车间”，被中国化学

纤维工业协会评为科技创新先进单位。公司持续优化生产效率、推进数字化生产、

提高生产管理能力，成为行业内优秀示范企业。 

（4）参与制定行业标准 

公司重视新产品、新工艺的研发，经过多年的创新和积累，公司的技术实力

不断得到行业和社会认可。再生有色涤纶短纤维的上游供应商多为从事废弃 PET

聚酯制品回收加工的个体工商户，下游客户为以定制化需求为主的汽车内饰、家

用纺织、建筑工程等领域客户。 

面对上游废弃物资回收尚未建立体系，原材料无明确质量标准的情况，公司

建立了一套有效的原料检测技术体系，充分识别原材料的等级及价值，为上游市

场定价提供了技术参考，充分挖掘原材料价值。 

面对下游客户的定制化需求，公司与客户协同开发，高效推出优质的新产品，

特别是与中联地毯、拓普集团、坤泰股份等汽车内饰主流客户以及佰家丽等建筑

工程领域主流客户长期合作，通过开发市场前沿产品，充分释放纤维材料在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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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分领域的价值。公司有机地衔接了上游废弃物资回收和下游差别化高端应用领

域，推动了产业链的持续升级。公司参与制定了多项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团体

标准，主要参与制定的标准如下： 

标准

类别 
标准名称 标准号 发布部门 

实施年

份 

国家

标准 

循环再利用聚酯（PET）纤维鉴

别方法 
GB T 39026-2020 

国家市场监督管

理总局、国家标

准化管理委员会 

2020 年 

行业

标准 

再生涤纶短纤维 FZ/T 52010-2014 

工信部 

2014 年 

低熔点聚酯（LMPET）/聚酯

（PET）复合短纤维 
FZ/T 52051-2018 2018 年 

低熔点聚酯（LMPET）/再生聚

酯（RPET）复合短纤维 
FZ/T 52052-2018 2018 年 

低熔点涤纶（LMPET）/涤纶

（PET）复合牵伸丝 
FZ/T 54126-2020 2021 年 

低熔点涤纶（LMPET）牵伸丝 FZ/T 54125-2020 2021 年 

车内饰用有色涤纶短纤维 FZ/T 52065-2023 2024 年 

团体

标准 

循环再利用化学纤维（涤纶）行

业绿色采购规范 
T/CCFA 00006-2016 

中国化学纤维工

业协会 

2016 年 

纤维级循环再利用聚酯（PET）

泡料 
T/CCFA 01018-2016 2016 年 

绿色纤维评价技术要求 T/CCFA 02007-2019 2019 年 

车内饰用循环再利用涤纶短纤

维 
T/CCFA 01046-2020 2020 年 

循环再利用聚酯（PET）原料回

收规范 
T/CCFA 00008-2020 2020 年 

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再

生涤纶 
T/CNTAC 52-2020 

中国纺织工业联

合会 

2020 年 

聚酯和涤纶行业绿色工厂评价

要求 
T/CNTAC 143-2023 2023 年 

综上，公司业务模式成熟、经营业绩稳定、规模较大、具有行业代表性，符

合主板“大盘蓝筹”定位，符合主板定位要求。 

（二）发行人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理由及依据 

公司属于涤纶纤维行业，该行业产业政策为推进数字化转型、绿色发展，循

环低碳以及进一步提升差别化、功能性水平，实现纤维高品质、高效生产。 

公司深耕再生有色涤纶短纤维领域多年，向市场持续推出差别化、兼具美观

和环保健康的产品。再生有色涤纶短纤维对废弃 PET 聚酯进行循环利用，有助

于解决废弃 PET 聚酯带来环境污染问题，减少对石化资源的消耗，符合低碳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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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绿色发展的产业政策，以及“碳达峰”和“碳中和”的国家发展战略。 

公司以差异化、健康化、功能性为主导方向，持续开发新产品、丰富产品结

构，已经成熟的低熔点短纤维、聚烯烃复合短纤维、热熔长丝和中空聚酯短纤维

四大类的差别化复合纤维，具有低熔点、抗菌、高强度、高弹性、阻燃等一系列

的特殊性能，可应用于家用纺织、汽车内饰、建筑工程、鞋服材料、健康护理、

过滤材料等高端领域，符合提升差别化、功能性水平、实现纤维高品质的产业政

策，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的国家经济发展战略。 

（三）保荐人核查内容和过程 

保荐人主要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查阅了容诚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容诚审字[2025]230Z0151 号），

核查发行人收入、利润、成本等财务数据真实性情况； 

2、访谈了发行人实际控制人、高级管理人员等主要人员，了解公司主要业

务、生产经营的具体情况； 

3、取得发行人报告期内的主要客户及供应商名单，对发行人报告期内的主

要客户及供应商进行了访谈，了解发行人主要客户供应商及上下游行业的具体情

况； 

4、查阅了相关政策文件、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年度报告及相关行业研究报告；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发行符合主板定位及国家产业政策。 

八、保荐人关于发行人是否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

定的上市条件的说明 

保荐人对发行人本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是否符合《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进行了逐项核查。经核查，发行人符合《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具体情况如下： 

（一）符合《证券法》、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发行条件 

1、符合《证券法》规定的发行条件 

（1）发行人具备健全且运行良好的组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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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保荐人查阅了发行人《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

《监事会议事规则》等内部控制制度文件以及报告期内历次股东会、董事会、监

事会的相关会议材料等资料。经核查，发行人已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建立了股东会、董事会及其专门委员会、监事

会，具备健全且运行良好的组织机构，相关机构和人员能够依法履行职责。 

综上所述，发行人具备健全且运行良好的组织机构，符合《证券法》第十二

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 

（2）发行人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发行人的主营业务为差别化涤纶短纤维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根据容诚会计

师出具的《审计报告》（容诚审字[2025]230Z0151 号），发行人 2022 年度、2023

年度及 2024 年度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257,578.51 万元、333,632.78 万元及

384,140.14 万元；2022 年度、2023 年度及 2024 年度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分别为 35,795.18 万元、43,123.45 万元及 45,361.32 万元；2022 年度、2023

年度及 2024 年度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33,849.95 万元、42,006.40 万元及 45,093.92 万元，发行人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财务状况良好。 

综上所述，发行人具有持续经营能力，符合《证券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二）

项的规定。 

（3）最近三年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容诚会计师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对发行人报告期内的财务报表进

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容诚审字[2025]230Z0151

号）。 

综上所述，发行人最近三年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符合

《证券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 

（4）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三年不存在贪污、贿赂、侵占

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刑事犯罪 

本保荐人查询了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信用中国、中国执行信息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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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中国检察网等网站，取得了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承诺及相关

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经核查，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三年不存

在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刑事犯罪，

符合《证券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 

综上所述，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三年不存在贪污、贿赂、

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刑事犯罪，符合《证券法》

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 

（5）发行人符合经国务院批准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条件 

保荐人核查了发行人各项规范运营情况。经核查，发行人符合经国务院批准

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条件。 

2、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发行条件 

（1）发行人的主体资格 

保荐人查阅了发行人的工商档案、纳税资料、审计报告等。经核查，发行人

系由天富龙内饰按经审计账面净资产值折股整体变更设立，发行人前身天富龙内

饰于 2009 年 5 月 11 日成立，发行人持续经营超过三年。 

保荐人查阅了发行人《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

《监事会议事规则》等内部控制制度文件以及报告期内历次股东会、董事会、监

事会的相关会议材料等资料，经核查，发行人已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建立了股东会、董事会及其专门委员会、监事

会，具备健全且运行良好的组织机构，相关机构和人员能够依法履行职责。 

综上所述，发行人符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第十条的规定。 

（2）发行人的会计基础与内部控制 

保荐人查阅了审计报告等相关财务资料，对发行人各项业务及管理规章制

度、内部控制环境、内控制度的运行的相关资料、内部审计部门设置情况及相关

内部审计制度等方面进行了核查。 

经核查，发行人会计基础工作规范，财务报表的编制和披露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和相关信息披露规则的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地反映了发行人的财务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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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容诚会计师已对发行人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容诚审字[2025]230Z0151 号）。 

发行人的内部控制制度健全且被有效执行，能够合理保证发行人运行效率、

合法合规和财务报告的可靠性，容诚会计师已对发行人出具了无保留结论的《内

部控制审计报告》（容诚审字[2025]230Z0150 号）。 

综上所述，发行人符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 

（3）发行人的资产完整性及人员、财务、机构独立情况 

保荐人查阅了发行人的工商档案、资产情况、业务经营情况及人员情况，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的相关情况，查阅了发行人报告期内主

要业务合同、历次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的相关会议材料、审计报告等资料。 

经核查，发行人资产完整，业务及人员、财务、机构独立，与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间不存在对发行人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

不存在严重影响独立性或者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 

综上所述，发行人符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一款

的规定。 

（4）发行人主营业务、控制权、主要人员及股份权属的稳定性 

保荐人查阅了发行人公司章程、历次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的相关会议材

料、审计报告等资料，了解发行人的股权结构、主营业务、业务模式，查阅了相

关行业研究报告、主要业务合同等，实地走访了发行人主要客户及供应商，访谈

了发行人主要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主要人员。 

经核查，发行人主营业务、控制权和管理团队稳定，最近三年内主营业务和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没有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公司的股份权属清晰，最近三年

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更，不存在导致控制权可能变更的重大权属纠纷。 

综上所述，发行人符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二款

的规定。 

（5）发行人的资产权属 

保荐人查阅了发行人审计报告、重要资产的权属证书、中国人民银行征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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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等资料，查询了中国裁判文书网等，并对发行人相关人员进行了访谈。 

经核查，发行人不存在涉及主要资产的重大权属纠纷、重大偿债风险、诉讼、

仲裁等或有事项，不存在经营环境已经或者将要发生的重大变化等对持续经营有

重大不利影响的事项。 

综上所述，发行人符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三款

的规定。 

（6）发行人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合法

合规性 

保荐人查阅了发行人营业执照、公司章程、有关产业政策、业务合同、合规

证明等资料，访谈相关主管部门。保荐人取得了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调查表，公安机关出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并

查询了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中国裁判文书网

等网站。 

经核查，公司主营业务为差别化涤纶短纤维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发行人生

产经营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最近三年内，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贪污、贿赂、侵占财

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刑事犯罪，不存在欺诈发行、重

大信息披露违法或者其他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生态安全、生产安全、公众

健康安全等领域的重大违法行为。 

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

处罚，或者因涉嫌犯罪正在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正在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调查且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等情形。 

综上所述，发行人符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 

本保荐人对发行人本次发行是否符合《证券法》、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发行条

件进行了逐项核查。经核查，发行人符合《证券法》、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发行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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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后的股本总额不低于 5,000 万元 

经核查，本次发行前发行人股本总额为 36,000.00 万元，本次拟公开发行股

票的数量为不超过 12,000.00 万股。若本次公开发行 12,000.00 万股，则发行人本

次发行后股本总额为 48,000.00 万元，不低于 5,000.00 万元。 

（三）公司股本总额超过 4 亿元的，公开发行股份的比例为 10%以上 

经核查，本次发行前发行人股本总额为 36,000.00 万元，本次拟公开发行股

票的数量为不超过 12,000.00 万股。若本次公开发行 12,000.00 万股，则发行人本

次发行后股本总额为 48,000.00 万元，公开发行股份的比例不低于本次发行后总

股本的 10.00%。 

（四）财务指标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标准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发行人选择的具体上市标准为“（一）

最近 3 年净利润均为正，且最近 3 年净利润累计不低于 2 亿元，最近一年净利润

不低于 1 亿元，最近 3 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累计不低于 2 亿元或营业

收入累计不低于 15 亿元”。 

根据容诚会计师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容诚审字

[2025]230Z0151 号），2022 年度、2023 年度及 2024 年度，发行人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合并报表数，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者为计算依据）

分别为 33,849.95 万元、42,006.40 万元及 45,093.92 万元，最近 3 年净利润均为

正数且累计不低于 2.00 亿元，最近一年净利润不低于 1.00 亿元；最近 3 年发行

人营业收入分别为 257,578.51 万元、333,632.78 万元及 384,140.14 万元，最近 3

年营业收入累计不低于 15.00 亿元。 

（五）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上市条件 

经核查，发行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上市条件。 

九、持续督导期间的工作安排 

发行人股票上市后，保荐人及保荐代表人将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

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的相关规定，尽责完成持续督导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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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持续督导期限 

发行人本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的持续督导期间为股票上市当

年剩余时间以及其后 2 个完整会计年度。持续督导期届满，如有尚未完结的督导

事项由本保荐人继续完成。 

（二）持续督导事项和持续督导计划 

事项 工作计划 

1、持续督导事项 
在本次发行股票上市当年的剩余时间及其后 2 个完整会

计年度内对发行人进行持续督导。 

督导发行人履行有关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信守承诺和信息披露

等义务，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向

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提交的

其他文件 

（1）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信息披露制度，

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其他相关文件，确信上市公司向上交

所提交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上交

所提交的其他文件进行事前审阅（或在上市公司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后五个交易日内，完成对有关文件的审阅工作），

对存在问题的信息披露文件应及时督促上市公司予以更

正或补充，上市公司不予更正或补充的，及时向上交所报

告； 

（3）关注公共传媒关于上市公司的报道，及时针对市场

传闻进行核查。经核查后发现上市公司存在应披露未披露

的重大事项或与披露的信息与事实不符的，及时督促上市

公司如实披露或予以澄清；上市公司不予披露或澄清的，

及时向上交所报告。 

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

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

关联方违规占用发行人资源的

制度 

（1）督导发行人遵守《公司章程》及有关决策制度规定； 

（2）参加董事会和股东会重大事项的决策过程； 

（3）建立重大财务活动的通报制度； 

（4）若有大股东、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发行人资源的行

为，及时向中国证监会、上交所报告，并发表声明。 

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

止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利用职务之便损害发行人利益

的内控制度 

（1）督导发行人依据《公司章程》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

结构，制订完善的分权管理和授权经营制度； 

（2）督导发行人建立对高管人员的监管机制，完善高管

人员的薪酬体系； 

（3）对高管人员的故意违法违规的行为，及时报告中国

证监会、上交所，并发表声明。 

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保

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

制度，并对关联交易发表意见 

（1）督导发行人进一步完善关联交易的决策制度，根据

实际情况对关联交易决策权力和程序做出相应的规定； 

（2）督导发行人遵守《公司章程》中有关关联股东和关

联董事回避的规定； 

（3）督导发行人严格履行信息披露制度，及时公告关联

交易事项； 

（4）督导发行人采取减少关联交易的措施。 

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专

户存储、投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

事项 

（1）督导发行人严格按照招股说明书中承诺的投资计划

使用募集资金； 

（2）要求发行人定期通报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3）因不可抗力致使募集资金运用出现异常或未能履行

承诺的，督导发行人及时进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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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 工作计划 

（4）对确因市场等客观条件发生变化而需改变募集资金

用途的，督导发行人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变更，关注发

行人变更的比例，并督导发行人及时公告。 

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提供担

保等事项，并发表意见 

（1）督导发行人严格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对外

担保的决策程序； 

（2）督导发行人严格履行信息披露制度，及时公告对外

担保事项； 

（3）对发行人违规提供对外担保的行为，及时向中国证

监会、上交所所报告，并发表声明。 

2、保荐协议对保荐人的权利、

履行持续督导职责的其他主要

约定 

（1）提醒并督导发行人根据约定及时通报有关信息； 

（2）根据有关规定，对发行人违法违规行为事项发表公

开声明。 

3、发行人和其他中介机构配合

保荐人履行保荐职责的相关约

定 

（1）督促发行人和其他中介机构配合保荐人履行保荐职

责的相关约定； 

（2）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存在疑义的，督促中介

机构做出解释或出具依据。 

4、其他安排 

在保荐期间与发行人及时有效沟通，督导发行人更好地遵

守《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司章程》《证

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十、保荐人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无其他事项。 

十一、保荐人关于本项目的推荐结论 

本次发行上市申请符合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相关规定。保荐人

已按照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相关规定，对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充分了解发行人经营状况及其面临的风险和

问题，履行了相应的内部审核程序并具备相应的保荐工作底稿支持。 

保荐人认为：本次扬州天富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上市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等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有关规定；中信建投证券同意作为扬州

天富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首次公开发行上市的保荐人，并承担保荐人的相应

责任。 

（以下无正文） 



保荐人出具的上市保荐书 

3-1-3-55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扬州天富龙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之上市保荐书》之签字盖章页） 

 

 

项目协办人签名：                   

        董 浩 

 

 

保荐代表人签名：                                          

      韩 勇      朱明强 

 

 

内核负责人签名：                     

       张耀坤 

 

 

保荐业务负责人签名：                     

         刘乃生 

 

 

法定代表人/董事长签名：                      

         刘  成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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